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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标保证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详情展示
以下内容请您务必认真阅读！以下内容涵盖了本产品保险合同

约定的主要免除责任，即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详细的

责任免除相关内容请见《保险条款》。

★保险公司不予赔付保险金的情形★
【下列情形下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互相串通，为投保人谋取中标；

2.被保险人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投保人出现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情

形。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2.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3.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非放射性污染；

4.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5.洪水、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应承担的责任；

2.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就招标投标活动产生纠纷所致的任何法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

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但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

理的费用的除外；

3.本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赔额，或根据本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金额；

4.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的损失；

5.各类间接损失；

6.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7.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更改招标文件内容，使保险人承担责任或负担加

重的部分；

8.根据本条款其他部分内容中的相关约定，保险人应不承担或免除保险责任的各种情

形下的损失、费用或责任，或保险人有权予以扣除、减少的部分；

9.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义务导致的责任免除★

【保险合同无效】

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本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本保险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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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全部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保险合同不生效，保险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未如实告知】

1.申请投保时，投保人应如实填写投保单，提供保险人要求的必要证明资料，并接受

保险人对其资质进行审查。

2.投保人有义务配合保险人的资质审查工作，在保险人审查期间，投保人应当配合保

险人或由保险人雇佣的审计人员或者其他独立第三方对其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进行准确的核

查。

3.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完整保留其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和资

料，允许并协助保险人对事故进行调查。对于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

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情况的责任免除★
1.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投保人请求赔偿的

权利，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投保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

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2.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保险

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

任，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

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前三款规定行为之一，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

应当退回或赔偿。

★按比例或部分赔付保险金的情况★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则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其他保

险合同及本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

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 上述所称“合同/保险合同”指您投保本产品时双方约定的合同。

* 再次提示您，详细的责任免除相关内容请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标

保证保险条款》。


